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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6年度上海市闵行区

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的通知

区质量和标准化工作小组各相关成员单位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莘庄工业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闵行区综合质量水平、推进区域品牌建设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经闵行区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开展2026年度闵行区政府质量奖评审工作，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截止时间

即日起至2026年6月19日。

　　二、奖项设置

本年度闵行区政府质量奖分为区长质量奖和质量金奖两大类共13个奖项。其中区长质量奖是闵行区政府质量奖的最高奖项，是全区各组织、行业、个人的质量标杆，质量金奖是针对在管理、标准、研发、服务、品牌五个领域的单项质量标杆。

	奖项
	区长质量奖
	质量金奖

	
	先进质量管理模式
（原组织奖）
	先进质量管理成果
（原个人奖）
	先进质量管理模式
（单项）

（原创新单项奖）

	
	金奖
	银奖
	金奖
	银奖
	管理
	标准
	研发
	服务
	品牌

	数量(个)
	2
	2
	2
	2
	1
	1
	1
	1
	1

	奖金
(万元)
	50
	30
	2
	2
	20
	20
	20
	20
	20


　　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区长质量奖

1.先进质量管理模式申报条件。申报组织应在本区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生产经营3年以上；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产业导向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、安全生产、质量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具备相关资质或证照；申报组织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；近3年未发生亏损（政策性亏损除外）；近3年无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等事故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），无重大质量投诉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
2.先进质量管理成果申报条件。申报个人应在本区从事质量或质量相关工作5年以上；有较强的质量创新和改进意识，在质量管理或实践中形成独特的工作方法、经验或成果；对形成组织质量文化、提高行业质量水平和绩效、推动本市产业工艺和技能改进等做出重要贡献；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个人信用记录良好。申报个人如为组织最高管理者，其所在组织近3年无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等事故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），无重大质量投诉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（二）质量金奖

先进质量管理模式（单项）申报条件。申报组织应在本区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生产经营3年以上；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，近3年未发生亏损（政策性亏损除外）；近3年无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等事故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定），无重大质量投诉；践行卓越绩效管理中在标准、研发、服务、管理和商标品牌五个单项领域中的一个或几个具有明显示范作用、取得良好绩效。

（三）避免重复申报
申报组织和个人获得过上级政府质量奖或区政府质量奖同一奖项的5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曾获奖项。申报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同一年度重复申报各类政府质量奖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区长质量奖

1. 先进质量管理模式申报材料。由申报表、组织概述、自我评价报告、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总结及证实性材料组成。

（1）申报表。申报组织应如实、完整地填写《上海市闵行区区长质量奖（质量管理模式）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。

（2）组织概述。根据GB/Z 19579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（附件2）附录B的要求提供。字数不超过3千字。

（3）自我评价报告。根据GB/T 19580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（附件3）的具体要求，逐条从采用方法、工作展开和实施结果三个方面，用数据和事实进行评价说明，必要时可使用图表。字数不超过5万字。

（4）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总结。包括质量管理模式产生背景、具体内容、实践情况及其创新性、独特性和推广价值等。字数不超过5千字。

（5）证实性材料。凡在申报表、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的，反映申报组织推动质量管理水平提升取得实效的材料。经审计的近3年财务报表、2025年度完税证明、上市公司年报、营业执照、荣誉证书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如无法提供的，请做书面说明。

2.先进质量管理成果申报材料。由申报表、个人概述、自我评价报告、先进质量管理成果总结及证实性材料组成。

（1）申报表。申报个人应如实、完整地填写《上海市闵行区区长质量奖（质量管理成果）申报表》（附件4）。

（2）个人概述。根据DB31/T 598《上海市政府质量奖个人评价准则》（附件5）附录D的要求撰写。字数不超过3千字。

（3）自我评价报告。根据DB31/T 598《政府质量奖个人评价准则》的具体要求，逐条从采用方法、工作展开和实施结果三个方面，用事实和数据进行评价说明,必要时可使用图表。字数不超过3万字。
（4）先进质量管理成果总结。包括质量管理成果产生背景、具体内容、实践情况及其创新性、独特性和推广价值等。字数不超过5千字。

（5）证实性材料。凡在申报表、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的，申报个人从事质量管理或有关工作取得实效的材料。近3年财务报表、2025年度完税证明、上市公司年报、营业执照、荣誉证书等，并加盖公章。如无法提供的，请做书面说明。

（二）质量金奖

先进质量管理模式（单项）申报材料由申报表、组织概述、自我评价报告、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总结及证实性材料组成。

（1）申报表。申报组织应如实、完整地填写《上海市闵行区质量金奖（质量管理模式）申报表》（附件6），申报多个项目时每个项目填写1个申报表。

（2）组织概述。根据《闵行区质量金奖评审要点》（附件7）的要求提供。

（3）自我评价报告。对照《闵行区质量金奖评审要点》的具体要求，逐条从采用方法、工作展开和实施结果三个方面，用数据和事实进行评价说明，必要时可使用图表。字数不超过3万字。

（4）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总结。包括质量管理模式产生背景、具体内容、实践情况及其创新性、独特性和推广价值等。字数不超过3千字。

（5）证实性材料。凡在申报表、自我评价报告中涉及的，反映申报组织推动某一单项领域质量管理水平提升取得实效的材料。近3年财务报表、2025年度完税证明、上市公司年报、营业执照、荣誉证书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如无法提供的，请做书面说明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格式要求

纸质申报材料中申报表、组织或个人概述、自我评价报告、先进质量管理模式（成果）总结需合并成册，证实性材料单独成册，普通A4纸双面印刷、软封面装订、字体为宋体小四号、行距1.5倍。申报组织和个人应向受理部门提交纸质申报材料（内容包括1、2、3、4）一式二份、证实性材料一式二份、U盘一份（含所有申报材料1、2、3、4、5，电子版申报材料需提供word版本以及含盖章扫描件的PDF版本）。

五、评审程序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

凡符合申报条件的组织和个人，由所在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提名，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申报对象可向各行业主管部门或控股（集团）公司、区相关委办局、所属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莘庄工业区管委会等提交推荐申请。各推荐单位对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、主要事迹以及推荐程序的规范性、推荐材料的真实性等进行审核，填写推荐意见，报送评审办。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等申报组织或个人需增加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、审计等部门意见（附件8）。材料报送地址：沪闵路6388号612、604室（邮编：201199）。
（二）资格审查。评审办对申报组织和个人的基本条件、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审查，以书面形式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对通过审查的，评审办正式受理其申报，并将资格审查意见反馈各推荐单位。各推荐单位在本系统、本地区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向评审办报送正式推荐对象。
（三）资料评审。评审办在市政府质量奖专家库中组建评审专家组，组织评审专家组根据评审规则，对申报组织和个人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。评审专家组根据资料评审结果，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确定现场评审名单，对未进入现场评审的组织和个人，反馈资料评审报告。

（四）现场评审。评审办组织评审专家组根据评审规则，对通过资料评审的申报组织和个人进行现场评审，形成现场评审报告，提出申报组织和个人的优势和可改进之处。

（五）综合评价。评审办组织评审专家组，对进入现场评审的申报组织和个人进行综合分析，择优提出获奖建议名单。评审办根据评审专家组的建议，提出获奖推荐名单并附相关材料提请评委会审议。

（六）审定公示。闵行区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表决确定拟奖名单；经向社会公示后，提请区政府批准闵行区政府质量奖拟奖名单。
（七）批准公告。经区政府批准同意区政府质量奖获奖名单后，通过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告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推荐单位应结合各自实际，及早做好报奖对象的宣传、培育及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闵行区政府质量奖的申报、评审工作严格执行有关程序和标准。按照自愿申报原则，评审过程不向申报组织收取任何费用。有关评价标准、申报表等资料可扫描二维码查询获取。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xHVwwnJnnvY0BiQz6Clqg?pwd=huce 
提取码：huce
（三）申报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耿雪菁 赵晓怡 

联系电话：64982846、 64122688-654

附件：

1、《上海市闵行区区长质量奖（质量管理模式）申报表》

2、 GB/Z 19579-2012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

3、 GB/T 19580-2012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

4、《上海市闵行区区长质量奖（质量管理成果）申报表》

5、 DB 31/T 598-2023《上海市政府质量奖个人评价准则》

6、《上海市闵行区质量金奖（质量管理模式）申报表》

7、《闵行区质量金奖评审要点》

8、闵行区政府质量奖征求意见表（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及个人填写）
    9、 2026年闵行区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群二维码
上海市闵行区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9日
抄送：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、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。
上海市闵行区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  2026年4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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